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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《傳道書》的起源 

1. 本書的名稱 

在希伯來文舊約中，本書被稱為「Qohelet」，意思是「講者、宣講者」（在會眾中，希伯來文 qahal），

或者「召集會眾的人」。在希臘文舊約中，本書被稱為「Ecclesiastes」（希臘文 ekklésiastés，意即在

會眾中發言的人，希臘文 ekklésia）。這個詞究竟該如何翻譯並不完全確定。「Qohelet」這個名稱源自

於「聚集」和「會眾」這類字根。 

這個名稱在書中多次出現，例如《傳道書》1:1-2，常譯作「傳道者」或「教師」。很明顯，這個人和會

眾有關，他可能是召集會眾的人，也可能是帶領或在會眾中發言的人。《傳道書》12:9-10 說：「傳道者

不但有智慧，還將知識教訓眾人；又默想，又考查，又陳說許多箴言。傳道者專心尋求可喜悅的言語，是

憑正直寫的誠實話。」因此，最合宜的理解是：他是一位滿有智慧，並在會眾中宣講以教導他人的人。所

以，「智慧的教師」或「真道的宣講者」都是很好的翻譯。 

 

2. 作者 

根據猶太和基督教傳統，本書的作者就是所羅門王（主前 971 – 931 年）。這一結論基於幾個事實。《傳

道書》1:1 說：「在耶路撒冷作王、大衛的兒子傳道者的言語。」1:12 說：「我傳道者在耶路撒冷作過以

色列的王。」《傳道書》1:16 說：「我心裡議論說：我得了大智慧，勝過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眾人。」根

據《傳道書》2:4-9，他曾經建造大工程，擁有許多僕婢，牲畜牛羊多過先前在耶路撒冷的一切人。他積

蓄金銀、立下後宮，並且在耶路撒冷超越所有人。而《傳道書》12:9-10 說他是教導百姓智慧的教師，也

是許多箴言的作者。整個以色列歷史中，唯一完全符合這些描述的人就是大衛的兒子所羅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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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還有一些理由指出作者可能不是所羅門。在《箴言》中，所羅門的名字會直接出現，但在《傳道書》

中，作者卻僅以假名自稱。雖然所羅門之前在耶路撒冷只有兩位王，但本書的作者卻好像暗示在他之前已

有許多王。雖然有人認為這些王可能是外邦的王，但並不大可能。《傳道書》8:2-3 勸人遵守王的命令，

不要急忙離開王面前。3:16、4:1 和 5:8 提到他看見司法制度的不公，窮人的權利被奪去，他們受欺壓。

10:6 甚至說愚昧人被立在高位。有人認為這些社會的不公，不可能發生在所羅門作王的時代。但最強烈的

反對理由，是《傳道書》的希伯來文屬於介於巴比倫被擄時期與《舊約》正典確立之間的時期。它所使用

的希伯來文，與《歷代志》、《以斯拉記》、《尼希米記》、《以斯帖記》以及後期的猶太著作中所用的

語言相同。 

如果真是這樣，那麼為什麼作者要以所羅門的身份來說話呢？這並不是欺騙，而是一種東方文學的手法，

即借著一位廣為人知的人物來傳達真理。作者把他的教訓放在所羅門的口中，因為所羅門王是歷史上最具

代表性的智慧、富足與權能的君王。作者將所羅門王介紹為從古代發言，因為眾人毫無疑問認為所羅門是

最能體會並發現這些智慧的王。 

其實，真正重要的並不是《傳道書》究竟是由所羅門還是某位無名的智慧教師寫成，而是要記住《傳道書》

的真正作者是神的聖靈。因此，祂所使用的人是誰並不重要。 

 

3. 本書寫作的時間與地點 

如果是所羅門王親自寫的，那麼必定是在主前 932 年以前。然而，根據語言的風格，本書更可能是被擄後

（主前 586 年以後）由某位無名的智慧教師或宣講者寫成。由於書中描述的社會弊病與猶太人在波斯統治

後期的情況相符，因此本書最有可能是在主前 333 年以前完成。 

 

4. 《傳道書》在正典中的位置 

希伯來聖經分為三大部分： 

● 律法書 

● 先知書 

● 聖卷（著作） 

聖卷又分為三部分： 

第一部分包括《詩篇》、《箴言》、《約伯記》。 

第二部分包括五卷書，分別在五個猶太節期中誦讀： 

《雅歌》在逾越節誦讀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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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路得記》在七七節誦讀； 

《耶利米哀歌》在紀念聖殿被毀時誦讀； 

《傳道書》在住棚節誦讀； 

《以斯帖記》在普珥節誦讀。 

第三部分包括《但以理書》、《以斯拉記》-《尼希米記》和《歷代志》。 

我們所跟隨的希臘譯本和正典，將《傳道書》歸入五本詩歌智慧書之一，即《約伯記》、《詩篇》、《箴

言》、《傳道書》和《雅歌》。 

 

5. 《傳道書》在新約中的使用 

新約中並沒有直接引用過《傳道書》，這與《以斯拉記》、《尼希米記》、《以斯帖記》、《雅歌》、

《俄巴底亞書》、《那鴻書》、《西番雅書》等相同。但這並不表示新約作者不知道或沒有讀過《傳道書》

或這些書卷。 

例如，《傳道書》2:4, 18 說：「我為自己動大工程，建造房屋，栽種葡萄園……我恨惡一切的勞碌，就是

我在日光之下所勞碌，因為我得來的必須留給我以後的人。」可以與《路加福音》12:16-21「無知財主」

的比喻相比。 

《傳道書》5:2 說：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開口，也不可心急發言；因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

言語要寡少。」這與《馬太福音》6:7 相似：「你們禱告，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許多重複話。他們以為話多

了必蒙垂聽。」 

《傳道書》7:9 說：「你不要心裡急躁惱怒，因為惱怒存在愚昧人的懷中。」這與《雅各書》1:19 相似：

「各人要快快地聽，慢慢地說，慢慢地動怒。」 

《傳道書》7:18 說：「敬畏神的人，必從這兩樣出來。」這與《馬太福音》23:22 相呼應：「你們這假冒

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！因為你們將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獻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的事，就是公

義、憐憫、信實，反倒不行了。」 

《傳道書》12:14 說：「神必審問一切隱藏的事，無論是善是惡。」這與《羅馬書》2:16 和《哥林多後書》

5:10 說的相似：「神必借著耶穌基督審判人隱秘的事……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，叫各人

按著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惡，受報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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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《傳道書》的目的 

《傳道書》的主題是：「人在世上一切勞碌中尋求持久的意義，都是虛空。」 

本書強調，沒有神的人生、工作和勞碌，都是毫無意義的。這個主題也被使徒保羅在《羅馬書》8:20 提到：

「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，不是自己願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」 

《傳道書》以「虛空的虛空，凡事都是虛空」（1:2 與 12:8）作為開頭與結束。更準確的翻譯應該是：

「凡事都是虛幻、都是徒然。」 

這個主題在書中多次出現，例如《傳道書》1:14 說：「我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，都是虛空，都是捕

風。」作者在書中描述了人在各種領域中辛苦的勞碌，但結論卻都是一樣：這一切努力都是虛空。《傳道

書》1:3 問道：「人在日光之下的勞碌，有甚麼益處呢？」然而作者的用意並不是要完全否定地上的人生。 

在《傳道書》12:13-14，他指出：「這些事都已聽見了，總義就是：敬畏神，謹守他的誡命，這是人所當

盡的本分。因為人所作的事，連一切隱藏的事，無論是善是惡，神都必審問。」 

因此，作者真正的目的，是要宣告那些沒有永恆價值的事都是虛空，從而使人去尋求那些具有永恆價值的
事。這樣，《傳道書》其實也是福音的一部分，是基督徒應當傳講的好消息。人的心靈總是渴慕能夠永遠

滿足的事物。但唯有人認清地上一切勞碌、成就與財富的微不足道與無價值時，他們才會轉而尋求那永存

不朽的事物。唯有耶穌基督才能把永恆、不朽的生命與真正的滿足賜給人的心靈！ 

 

 

C. 《傳道書》的分段與簡要內容 

《傳道書》可分為四個部分： 

第 1 章是序言；第 2 – 10 章是論證的展開；11:1 – 12:7 是實際的結論；12:8-14 則是全書的總結。 

1. 本書的序言 

1:1-11 — 引出問題 

傳道者提出的大問題是：「人一切的勞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，有什麼益處呢？」（1:3）。 

「日光之下」發生了許多事，這就是指地上的生活。整卷書中，傳道者都是從人在「日光之下」勞碌的角

度出發。世世代代更替，自然界的迴圈周而復始，看似有變化，但其實只是重複再現。雖然人和自然一直

忙碌活動，卻沒有產生任何永恆的結果（1:3-8）。過去發生的事還會再發生，已作過的事還會再被重演，

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」（1:9）。所有人類的勞碌不過是令人疲乏而已，所以在地上一切勞碌都沒有持久

的價值或意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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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:12-18 — 引出主題 

主題就是：「人在世上一切勞碌中尋求持久的意義，都是虛空。」 

人在日光之下追求智慧，即追求對以上問題的答案，結果卻是虛空。傳道者專心研究並考察日光之下一切

的作為（1:12）。他的發現是：人試圖在地上的勞碌中尋找智慧，也就是尋找持久的價值或意義，完全是

徒勞。想在地上的一切事物中找到合理的意義，根本是不可能的，因為人的行為中有太多彎曲與缺乏，以

致無法尋得真正的智慧或意義（1:15）。追求智慧只會帶來愁煩，積聚知識只會增添憂傷（1:18）。因此，

追求智慧與知識也不過是捕風（1:17）。 

 

2. 論證的展開 

從第 2 -10 章，傳道者描述了他如何用不同的方法嘗試尋找人生勞碌的真正意義。 

2:1-11 — 享樂與財富證明人生的勞碌是虛空 

傳道者嘗試借著享樂與財物來尋求人類勞碌之意義的答案（2:1-3）。他盡一切可能使實驗成功，他建造

大工程，積聚大量的財富，凡心裡所喜悅的都沒有禁止（2:4-10）。然而，所有的享樂與財富最後卻是失

望，因為在獲取這一切的勞碌中，並沒有找到任何持久的益處。他所得的一切仍然是虛空，是捕風。經過

如此多的勞碌之後，仍然沒有任何真正的得著（2:11）。人為享樂與財富而勞碌，卻沒有永恆的價值。這

正如使徒約翰在《約翰一書》2:16-17 所說：「因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體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並今

生的驕傲，都不是從父來的，乃是從世界來的。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過去。」 

 

2:12-23 — 將財富留給別人證明人生的勞碌是虛空 

傳道者轉而思想智慧與愚昧。雖然智慧比愚昧更好，但智慧人和愚昧人都有相同的結局，就是死亡。智慧

人辛苦得來的一切成就，最終都要留給後來的人，無論那人是智慧還是愚昧（2:12-16）。雖然他竭盡智

慧來獲取成就，但所有勞碌仍然是徒然，因為他必須將一切留給別人。因此，他恨惡自己在地上一切的勞

碌（2:18）。 

 

2:24 – 3:15 — 不能決定能否享受勞碌的成果證明人生的勞碌是虛空 

唯有神決定人能否享受勞碌的果實。若神喜悅某人，就賜給他智慧、知識與喜樂；若神不喜悅，就只給他

辛苦勞碌，最後卻要把成果交給別人。 

人所作所得需完全依賴神（2:24-26；3:12-13）。神已主權地安排萬事各有定時。既然人無法掌握自己勞

碌的成果，而是由神在祂所定的時候決定賜給誰，那麼人在地上一切辛苦的勞碌就沒有持久的價值或意義

（3:1-8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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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道者並不否認按照神的旨意而勞碌是有價值的，但他指出，若單靠人自己的努力，勞碌只是負擔，完全

沒有價值（3:9-10）。因此，他承認神使萬事各得其美，並非依人所定的時刻，而是依神所定的時刻。 

「神已將永恆放在世人心裡」的意思是：神賜給人對時間中所發生之事的思考欲望，但並未賜給人從始至

終窺探神作為的能力。神的主權無法用人理性完全理解，這只能借著對神啟示的信心來接受（3:11）。人

所吃、所飲、所享受的工作成果，都是神的恩賜（3:12-13）。神的主權計畫與作為永存不變，是人無法

改變的。因此，人完全依賴神，從而學會敬畏祂（3:14）。凡已發生的事必重複，因為歷史上萬事都是由

神定的（3:15）。 

 

3:16 – 4:6 — 地上的不義證明人勞碌的徒然 

傳道者觀察到本應伸張公義之地卻充滿惡行（3:16），他見到壓迫者的作為與受壓迫者的痛苦，感慨生於

世上本是一大悲哀（4:1-3）。雖然神終會審判義人與惡人（3:17），但在當下，祂暫時允許不義發生，

以試煉人，使人意識到自身的渺小。若脫離神，人與動物無異，死後亦如動物一樣（3:18-20）。人的靈

雖上升歸於神（12:7），動物的靈下到土裡，但無人能觀察到這差別。對於僅從人的角度來看的人而言，
人與牲畜並沒有分別（3:21）。人只能活在當前不義之下，無法看到神未來的公義，因此沒有理由單靠人

來享受自己的勞碌（3:22）。由於人的勞碌與成就常受嫉妒與私心影響，追求永恆價值的勞碌是徒然

（4:4）。雖然不勞作是愚蠢的（4:5），但一切的工作都充滿艱辛與痛苦（4:6）。這正如《創世記》

3:17-19 所說：「你必終身勞苦，才得吃地上的出產……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……直到你歸了土，因你是

從土而出的。」 

 

4:7-12 — 單身者的勞碌證明徒然 

傳道者觀察到，單身者的勞碌既悲慘且無意義，因為勞碌成果無人繼承（4:7-8）。相比之下，與他人一

同勞作更為有利（4:9-12）。 

 

4:13-16 — 名聲的無常證明徒然 

一個貧窮卻有智慧的少年人，勝過一個年老卻愚昧、不再願意接受勸告與忠告的君王。「一切在日光之下

生活、行走的人」是對群眾的一種誇張表達。群眾跟隨這位有智能的少年人，熱切且不斷地為他歡呼

（4:13-16a）。然而，不久之後，同樣的群眾卻不再喜悅他。由此可見，群眾的喜愛是多變無常的，證明

一切人類的勞碌都是虛空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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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:1-7 — 利用神來達成自己的目的會帶來神的憤怒 

聆聽神的話語比毫無理解地獻祭更重要。未許願比許願後不履行更好。許願本身就是不好的，因為那純粹

是出於自私。許願若出於私利，是不敬神之舉；未履行更是冒犯神。人應敬畏神，不可把神當作達成個人

計畫的工具（5:7）。 

 

5:8 – 6:12 — 積聚財富的徒然 

傳道者列舉八個理由說明財富的徒然： 

● 腐敗永無止境：財富經常透過不義來獲得，如敲詐或司法腐敗（5:7-9）。 

● 財富的欲望無法滿足：貪愛銀子的，不因得銀子知足（5:10）。 

● 個人的享受很是有限：財富增多的時候，耗費它的人也隨之增多，例如雇員、家人、朋友、各種機

構以及寄生者（5:11）。 

● 財富奪走睡眠：財富常常奪去人努力工作的機會，也使人夜間難以安睡（5:12）。 

● 財富是不穩定的：由於無法預料的情況或不幸，財富可能很快就失去，使人離世時赤裸，正如他來

到世上一樣。他一切的辛勞除了挫折外一無所獲，並且還會引起那些依靠這財富之人的憤怒爭吵。

（5:13-17）。 

● 暫時享受財富全是恩典：能享受勞碌得來的果實全是神的恩賜（提前 6:17-19），世上少數享有這

種特權的人，並不需反思人類一切勞碌的意義問題（5:20）。 

● 財富會傳給他人：神可能賜予某人財富、財物與榮譽，也可能在這個人尚未享用之前，就將這些傳

給另一個人（6:1-2）。 

● 有時享受財富是不可能的：一個人可能有很多子女，且壽命極長，但若因某種特殊原因無法享用他

的財富，他的境況甚至比夭折的嬰兒還糟。如果他對財富的貪求永遠無法滿足，連一點也無法享用，

那麼他的巨大財富便毫無意義（6:3-9）。 

如果一個人在他漫長的生命中，仍無法發現他所勞碌的持久價值，那麼唯一的結論就是這樣的價值

根本是不存在的（6:3-9）。沒有人能與比自己更強的人抗衡。在全能的神主權面前，人是完全渺

小與微不足道的，神掌管他在世上的生命。人被警告不可批評神的主權。人在世上短暫的日子裡，

幾乎不會知道什麼對自己是有益的，更不可能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（6:10-1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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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:1-14 — 事物錯誤的評價證明勞碌是徒然的 

人對事物的錯誤評價，使他無法判斷事物的真正價值。因為人為那些沒有永恆價值的事物（如享樂與歡笑）
而勞碌，他就無法判斷事物的本質或永恆的價值（7:1-6）。對物質財富過高的評價，同樣會使人無法辨

別事物的持久價值（7:7）。因人無法看到事物的結局，就容易急躁，抱怨或憤怒地會質問神的主權（7:8-

10）。智慧是尋求與神正確的關係，比物質財富更有益處，因為它能賜給擁有智慧的人生命。（7:11-

12）。但神的作為深不可測，人對事物的判斷必然有限（7:13-14） 

 

7:15-22 — 世上不義未受審判證明徒然 

《傳道書》3:16 – 4:6 已經教導說，地上的不公義證明在人一切勞碌中尋求永恆的意義是毫無意義的。此

處強調的是：不公義在世上並未受到應有的報應。過度自認義人或自認智慧的人，對不義抱有過高期望，

會因現實相反而困惑（7:15-16）。自以為行惡可長壽者，可能比預期更早死亡（7:17）。因此，人必須

領受這兩方面的警戒。敬畏神的人必避免這兩個極端（7:18）。 

《傳道書》的主題也許是：在「日光之下」，也就是在現今這個世界上，人一切的勞碌並沒有永恆的價值；
然而，智慧人知道，不僅僅只有今世！智慧人敬畏神，他們比世上的統治者更有力量（7:19）。 

 

7:23 – 8:1 — 尋找答案未果，卻發現人之邪惡 

傳道者探究智慧與世事，但發現智慧深奧，人無法發現勞碌的持久價值（7:23-25）。他所發現的是人的

邪惡，尤其表現在不道德女性的誘惑之中（7:26）。然而，神造人本為正直（7:29），而真正的智慧，就

是敬畏耶和華（箴 9:10），這使人的面容改變，並使其容光煥發。 

 

8:2-8 — 服從君王與神的審判 

此段與全書主題關係不明，可能反映以色列當時受外邦統治的情況。服從外邦君王，表面上看似無須憂慮，

但若身處騷亂的鄰近之處，就可能被控與其同謀。因此，要順服外邦的君王，否則就要面對審判（8:2-

4）。 

智慧人，就是那些敬畏神的人，順服君王，不僅僅是為了自保，也是因為知道將來必有審判。他們知道

「必有定時和審判」，也就是說，他們知道將有神的審判臨到，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一切的行為交帳，包

括他對那位被立在他之上的君王所抱持的錯誤態度。世上人類的邪惡極其氾濫，因此，每一件事必定都有

審判的時候（8:5-6）！然而，智慧人卻不知道這審判何時會臨到（8:7）。作惡的人絕不能逃脫這審判。

正如人無法阻止風的吹動、無法逃避死亡、也無法在爭戰中途解甲退伍一樣，人也必無法逃脫審判之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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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:9-17 — 義與惡在世上的不平衡證明徒然 

經文描述了幾種不公正的人際關係：有人轄制他人並加害於人（8:9）；惡人卻得享隆重的葬禮，而義人

卻被驅逐出耶路撒冷而遭人遺忘（8:10）；罪案的刑罰沒有迅速執行，結果使人更加狂妄地去行惡

（8:11）。 

因此，惡人雖然犯了一百件罪，仍能長壽。然而，敬畏神的人結局更好，雖然在現今的世上可能看不出來

（8:12）。惡人的結局卻不好，他們必不能逃脫神公義的審判，而且許多人在世上的壽命必將短暫

（8:13）。義人得著惡人所當得的報應，而惡人卻得著義人所當得的報應，這事實證明在人世間的勞碌中

尋找永恆的意義是虛空的（8:14）。人在神所賜他在世存活的日子裡，若能在勞碌中享受喜樂，這是值得

稱讚的（8:15）。然而，要尋得「智慧」，也就是要明白人在世上一切勞碌的永恆意義，卻是不可能的，

乃是虛空。人若聲稱自己能明白神那不可測度的管理，特別是能解釋為何惡人昌盛而義人受苦，他的主張

不過是虛妄的假裝而已（8:16-17）。 

 

9:1-10 — 死亡與命運的不可逃避 

無法逃避的死亡證明，在人一切勞碌中尋找永恆的意義是虛空的。所有人及其所做的事，都依賴於神的主

權與掌管（9:1）。「日光之下」所發生的一切之虛空，從人人都有同一個結局的事實得以證明。死亡臨

到所有人，誰也不能逃避這命運（9:2-4）。因此，當神恩待某人，並已決定他在世上所蒙的福時，人就

應儘量在世上享受生活，凡手中所當做的事，都要盡力去行（9:7-10）。因為死亡將人帶入墳墓，在那裡

不再有工作、計畫、知識與智慧（9:10）。 

 

9:11-12 — 人的才能無法影響時機與際遇證明徒然 

人的敏捷、力量、智慧、聰明與學問，都不能決定他今生的命運。時機與際遇臨到所有人，而意想不到的

不幸能夠終止一切的期望。 

 

9:13 – 10:3 — 愚昧破壞智慧的影響力 

智慧有極大的益處，正如傳道者在本書多處所教導的，但若不給智慧發揮的機會，其原本的益處便蕩然無

存（9:14-16）。智慧的影響力本勝於力量，然而愚昧卻會敗壞它，使其腐朽並散發惡臭（9:17–10:1）。

智慧人的謀略導向美德，而愚人的不經思考之行則導致損害（10:2）。即使在最平常、最簡單的事上，愚

人也不能正確行事（10: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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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:4-20 — 愚昧在世上的強大力量證明勞碌徒然 

由於世上愚昧甚多，人的勞碌無法獲得永恆的意義。當君王或領袖發怒時退縮，是愚昧的表現（10:4）。

將愚人置於高位，或在同一事業中忽視與他人商議，也屬於愚昧（10:5-9）。使用不適當的工具而徒勞耗

費精力，唯有以智慧行事才能成功（10:10）。拖延應採取的措施，直到為時已晚，也是愚昧（10:11）。

說話直率、冗言繁語、妄測將來，以及勞碌卻無所獲，使自己疲憊不堪，都是愚昧的行為（10:12-15）。

高位者奢華度日、宴樂不當時，也是愚昧（10:16-17）。懶惰閒散、任憑情況惡化，也是愚昧（10:18）。

過輕浮無憂的生活，吃喝玩樂而財富任其所欲，甚至詆毀統治者，這些都顯示愚昧的勢力在世上廣泛存在，

也證明人類的勞碌無法獲得永恆的價值（10:16-20）。 

 

3. 實際結論 

11:1-6 — 人在現世被呼召要勤勉而持久地工作 

儘管調查的結論指出，人無法發現一切勞碌在世上的永恆意義，但人仍被呼召要勤勞。人無法洞察神對世

人與世事的主權奧秘，但這不應導致人懈怠或軟弱。相反，人被呼召是要竭盡全力，持之以恆地勞作

（11:6）。人應盡可能充分運用自己的精力與財物，即使他無法看出會帶來甚麼結果（11:1）。然而，他

所投的勇氣不應導致魯莽，他應該謹慎理智地投資，因為他不知道會遭遇甚麼災禍（11:2）。惡事將如同

雲降雨般必然發生，而惡境的改變也如同倒下的樹木方向無法預測和確定（11:3）。人不應過於謹慎而等

待最理想的條件，以免錯失良機。他必須勇於承擔冒險（11:4），因為他無法知道神主權的奧秘。因此，

過分的謹慎——想要知道最合適的行動時機——是愚昧的，因為神已將主權的計畫隱藏於人類之中

（11:5）。正因結果無法預測，人應盡己所能行事（11:6）。 

 

11:7 - 12:7 — 人被呼召要為來生作準備 

無論在世上的生活如何美好，人必須記住，死亡所經歷的時間將比活著的時間更長。「一切臨到的都是虛

空」這句話指的是人在日光之下所獲得與成就的一切，這些事毫無益處，沒有實質或永恆的價值，也沒有

持久的意義（11:7-8）。人必須記得，當他死去時，自己在世上所得或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帶進墳墓。 

年輕人可以享受青春，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追隨自己的理想，但他們必須記住，將來要在末日審判中為自

己在世上所行的一切交帳（11:9）。他們可以努力將憂慮驅走，並避免各種身體上的痛苦。然而，他們必

須意識到，青春和活力都是虛空的，也就是說，青春的年歲轉瞬即逝，如同一陣風（11:10）。年輕人必

須在年輕的日子紀念造物主，要尋求神、思想神、承認祂、尊崇祂、愛祂並服事祂，因為衰老的日子很快

就要來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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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年是艱難的日子，因為許多問題隨之而來（12:1）。老年被比喻為巴勒斯坦冬季的黑暗，烏雲遮蔽日月

星辰（12:2）。「看守房屋的」指的是雙手，到了老年便開始顫抖。「勇士」指的是身體的骨頭，逐漸彎

曲。「推磨的」指的是牙齒，開始減少。「窗戶」指的是眼睛，逐漸昏花（12:3）。「關閉的門」，使得

推磨聲低微，指的是嘴唇下陷、牙齒缺失而變得含糊的聲音。 

接著，比喻被暫時放下，改以生活的情景描繪老年。那時人難以安睡，被早起的鳥叫聲驚醒；那時耳朵也

開始失聰（12:4）。老年人會懼怕高處和街上的危險，因為他們已無法快速行動。比喻再次被拾起：「杏

樹開花」象徵頭髮斑白；「蝗蟲自顧拖行」象徵步履維艱；「無效的蕃荽果」象徵食欲衰退。最終，老年

必然以死亡告終（12:5）。 

隨後，再以比喻來描繪死亡。「銀鏈折斷、金罐破裂」象徵生命的燈熄滅，油流幹竭，生命之光熄滅。

「水罐破碎於泉旁、水輪破爛於井口」象徵生命供應的管道被切斷（12:6）。最後，經文以直白的語言描

述死亡：人的身體或物質的部分歸於塵土，因為本是從塵土而來；人的靈魂或屬靈的部分則歸於賜靈的神

（12:7） 

 

4. 全書的結論 

傳道者再次重申他全書的主題：「一切都是虛空」（12:8）。他的結論不是說，人一切的作為都是毫無意

義，而是說：人在日光之下人想要從一切勞碌中找到持久的意義，終究是徒然的。生命真正的意義並不能

在單靠人的活動中尋得，它超越了人的發現，必須由神親自啟示給人1。 

傳道者徹底思考並探究了這個問題。他指出，世上無論有多少箴言或書籍，要默想、要考查都使人困乏

（12:9-12）。真正的智慧，就是敬畏神、遵守祂的誡命，因為神要將人的一生帶到審判之中。 

這就是傳道者教訓的高峰：在日光之下從一切的勞碌中是找不到持久意義的，這正是要引導人仰望天上的

神，並單單從祂那裡盼望一切！傳道者呼召人，不要試圖在地上的事物或活動本身中尋找意義，因為這一

切都是暫時的，而是還要睜開眼睛看見：人正走向一個永恆的歸宿！人在一切之上蒙召，就是要將心靈轉

向神，並追求那永恆的事。 

「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，乃是顧念所不見的。」（林後 4:18） 

「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因為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。」（西 

3:1-3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例如：神可能借著一個個人的呼召，或借著聖經中的一節特別的經文，向你啟示你個人生命的意義。 


